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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殯分流」的        方案

殯
葬管理條例第 64 條：醫院依法設太

平間者，對於在醫院死亡者之屍體，

應負責安置。醫院得劃設適當空間，暫時停

放屍體，供家屬助念或悲傷撫慰之用。

醫院不得拒絕死亡者之家屬或其委託之

殯葬禮儀服務業領回屍體；並不得拒絕使用

前項劃設之空間。並且於民國一百年修法新

增第 65 條：醫院不得附設殮、殯、奠、祭

設施。但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四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經核准附設之殮、

殯、奠、祭設施，得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繼

續使用五年(至106.7)，並不得擴大其規模；

其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兩條簡

單描述的條文卻引來了業界的筆戰論述。

第 64 條清楚定義了醫院太平間的使用

目的，僅作為遺體的暫時安置，但是顧及民

眾的信仰與面臨喪親的悲痛，所以也作為家

屬助念或悲傷撫慰之使用，「短暫使用」限

定了醫院太平間不能夠因應喪事而長久占

用。但是因為台灣地區過去面臨治喪空間不

足的窘境，因此路邊搭棚治喪成為台灣社會

長久以來的現象，而民眾喜擇良辰吉日辦理

喪事，公有殯葬設施好日子永遠是人滿為

患。於是大型醫院或是軍方醫院的太平間，

成為迫使避免路邊搭棚治喪的景象，破壞台

灣正在起飛的經濟環境，國際交流與觀光人

潮對台灣的印象下，成了附設殮、殯、奠、

祭設施的權宜措施，但是畢竟太平間的管理

歸屬屬於醫院衛生照護下的一環是毋庸質疑

的！殯葬管理條例第 65 條的使用年限轉眼

即將屆期，原來的既得利益者希望能夠繼續

維持太平間成為治喪空間的期盼，大家不難

想像，但是因應過去空間不足的權宜措施不

可能永遠維持，當時修法時所提供的落日期

限也長達五年，直到 106 年的 6 月 30 日。

法律的明確性昭然可見，政府也提供了緩衝

時間，台灣邁向生活文明的更進一步，該是

屬於衛生照護管轄的範疇應該回歸醫院，該

是屬於殯葬的過程行為，也該回歸其所屬的

殮殯奠祭設施中進行，專業分流原本就是已

開發中國家的普遍現象；因此 106 年 7 月

後「醫殯分流」其實應該是沒有太大的爭議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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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陳理事長提

出「醫殯分流」的呼籲，引起業內的喧然大

波，無非就是市場利益的爭奪，營利企業爭

奪市場原本就是商業競爭的法則，對於長期

只思佔據醫院太平間為經營手法的企業而

言，殯葬管理條例第 65 條是其心中的痛，

企圖透過游說團體廢止該條款，社會大眾當

可體悟。但是身為教育工作者思考的是：既

然條款的立法是事實，即將到來的期限也是

事實，如何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才能避免

時限到來時無法應變。

檢視台灣現代喪葬服務流程，大致可分

為：接體→豎靈→冰存→小殮(遺體處理)→

出殯→火化→晉塔。而搶占醫院太平間當然

是能在第一時間到病房接體後掌握優先契

機，同時幾乎除了火化送公有殯葬設施進行

外，上述的大部分流程都可以在醫院太平間

內完成，所以長久以來醫院周遭的社區居民

戲稱：「前門看病，後門出殯。」可見一般。

而沒有太平間可經營的業者接體後便只能送

往公有殯葬設施進行後續的服務流程，而其

中的喪葬流程與醫院太平間附設殮殯奠祭設

施最大的差異在於豎靈這個動作。擁有醫院

太平間的禮儀公司提供家屬就近豎靈的空

間，不僅避免外來競爭對手的干擾，相對喪

家降低因為在公有空間出入產生比較心態而

對禮儀師或是禮儀公司的服務產生質疑，造

成服務上的困擾，意思是此類禮儀公司幾乎

可以完全掌握家屬在喪葬上的意願或動態，

對禮儀師而言也降低了許多來回奔波的辛勞

程度。一旦醫院附設殮殯奠祭設施取消，業

者的競爭公平性頓時成為一致了，但是衍生

的問題便是治喪空間不足，而兩個問題便立

刻發生的，一是現行公部門的殯葬設施所提

供的冰櫃是否充足？其次便是豎靈的地點，

尤其是都會區的豎靈空間，例如雙北市首當

其衝，這兩個縣市目前提供是屬於大眾化型

態的豎靈區，個人化豎靈空間便出現在台北

市立一殯、二殯或是板橋殯儀館旁私人設置

的會館，而這些私人會館幾乎有於法不符的

所謂非法使用問題。這也無怪乎經營太平間

為主的禮儀公司藉機大作文章，試圖讓殯葬

管理條例第 65 條成為死案。

就豎靈空間使用的問題，筆者歸納 106

年落日條款屆期後豎靈服務的可能演變，一

是宮廟的使用，這一般也是空間夠大的宮廟

才能夠提供，而且除了類似台北第二殯儀館

旁的福州廟 ( 三山國王廟 )，高雄市鼎金殯

儀館旁的金山寺這類既有提供治喪空間的宮

廟外，其餘以神明事為主的宮廟將來要提供

治喪空間的機率幾乎是微乎其微。第二是里

民活動中心，就社區里民活動中心的管理辦

法，原本既是提供里民婚喪喜慶之使用，類

似新加坡組屋一樓提供給居民紅白喜事使用

的公共空間，但是因為台灣的治喪時間大部

分超過七天，因為有一說：頭七以前不火化，

因此台灣治喪超過七天以上是普遍的現象，

里民活動中心租借給喜慶使用大概一兩天，

但是治喪期長，恐妨礙其他里民使用活動中

心，我相信身為依賴選舉出身的里長大概不

會冒大不諱而出借里民活動中心辦喪事或是

設置靈堂，豎靈等。第三還是利用私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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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但 106 年 6 月 30 日後私人會館大概也

會不敷使用。最後的解決途徑便是回歸喪主

家，過去豎靈在堂，停柩在堂天經地義，不

過現在都會區高樓大廈和喪葬儀式的變化，

停柩在堂已屬少見，但是在家豎靈，遺體冰

存於殯儀館在許多一樓住家或是店面的喪家

仍然屢見不鮮。公寓大廈的住家相對少見，

但不是沒有，而且在家豎靈有許多優點，喪

家全家最容易聚集，且對家屬而言是最方便

的地點，對家人的凝聚力有正面的效用；沒

有殯儀館或私人會館的吵嘈；親人弔祭致意

慰問也方便；沒有租借豎靈空間的費用負擔；

其次在風俗上，亡者頭七會回家探望，豎靈

在家才是亡者最熟悉的地方；但是如何因應

都會區的大廈或是室內空間不夠寬敞而降低

在家豎靈的意願，這其實才是業者要去加以

思考研發創新的解決之道。國立台北護理健

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的學生們發揮

他們的創意研發輕便可隨意拆解組合的大小

靈堂，在高雄殯葬展中亮相獲得重視。

產業競爭無可厚非，對於能夠有機會盤

據醫院太平間經營實屬不容易，坦白說、他

們必須相較高出許多的成本，才能競逐醫院

太平間的經營管理權，以新近署立豐原醫院

太平間的招標案為例，一個區域醫院，每月

的死亡量不到 2，30 位，投標廠商單單每月

的經營費用便高達 96 萬元，再加上場地租

金，人員配置等費用將近 150 萬元一個月，

即便高達 50% 的成交量，單就每一位的成

本便將近 10 萬元，在這樣逐年墊高的經營

費用下，業者依然願意勇往直前，箇中原因

不言可喻，難怪陳理事長會直言不諱「醫院

太平間才是殯葬行為的大亂源」這樣的不平

之聲。

台灣必須越往文明的社會發展，各個專

業有其各個專業的定位，「醫殯分流」讓照

護歸照護，讓喪葬服務專業回歸喪葬服務專

業，試想在醫院周遭的社區居民，在「前門

看病，後門出殯。」的氛圍下，是不是他們

也能夠擁有較高生活品質的權利與機會！企

業與教育單位更應該發揮創意，如何協助解

決社會、政府的困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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